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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届会议

临时议程备项目 86

在联合国系统内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

切实享受的各种可供选择途径、方式和方法

秘书长行使保管职贵的人权领域各国际公约的现况

秘书长的报告

1 .大会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第 3451(XXX)号决议第 4 段内请秘书长就

人权领域内由他担任保管人的各项国际公约的现况，提出报告。

2 .关于这些公约现况的本报告所列资料摘自秘书处法律事务厅编印出版的

《截至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由秘书长担任保管人的各项多边条约、签字、

批准、加入这些条约的国家名单等>> (ST/LEG/SER. D/ll 和 Corr.l )， 1 并载

有截至一九七八年六月三十日为止的情况最新资料。 2

传 A/33/l 50 。

1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78.V6 和 Corr.lo

Z 有关人权领域各项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岐视国际公约和禁止并惩治种

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的现况的进一步详情分别载于A/33/149 、 A/33/147

和儿/33/148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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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公 公 防 民 消 夫 夫 关 少减 妇女 已 关 国 一 废 禁 禁
济 民 民 止 公争 除 于 予 于 婚 婚于 际 目九 制止 公止 止

权 权 和 约罪 一 难 难 无 无 政 妇 姻婚 更 禁二 度奴 约贩 并
、

社 利 利 惩 行 切 民 民 国 国 治 女 登姻 正 奴六 与隶 卖 惩
会 和 和 治 及 形 地 地 交 笑 权 国 记的 权 公年 习制 人 治
和 政 政 灭 危 式 位 位 人 状 利 笑 的同 公 约九 俗、 口 种
文 治 治 绝 害 种 的 的 地 太，、、 公 公 公意 约 月 补奴 及 族
化 权 权 种 人 族 公 议 位 公 约 约 约 - 充隶 取 隔一

权 利 利 族 类 歧 约 定 的 约 Æμ 去 十 公贩 缔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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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际 约 不 国 约 最 修 修 及 图 行
际 公 公 适 际 低 议正 订 类 营 国
公 约 约 用 公 年 定禁 过 似 利 际
约 任 法 约 令 书奴 的 奴 使 公

意 定 及 公 禁 隶 人 约
议 时 约 奴 制 卖
定 效 的 公 的 淫
书 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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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公 公 百 战 消 芙 夹 关
济 民 民 止 公争 除 于 于 于

权 权 和 约罪 一 难 难 无
、

社 利 利 惩 行 切 民 民 国
会 和 和 治 及 形 地 地 笑
和 政 政 灭 危 式 位 位 人
文 治 治 绝 害 种 的 的 地
化 权 权 种 人 族 公 议 位
权 利 利 族 类 歧 约 定 的
利 国 国 公 罪 视 书 公
国 际 际 约 不 国 约
际 公 公 适 际
公 约 约 用、 公

约 任 法 约
意 定
议 时
定 效
书

国 家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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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公 公 防 战 消 关 关 关
济 民 民 止 公争 除 于 于 于

权 权 和 约罪 一 难 难 无
、

社 利 利 惩 行 切 民 民 国
会 和 和 治 及 形 地 地 笑
和 政 政 灭 危 式 位 位 人
文 治 治 绝 害 种 的 的 地
化 权 权 种 人 族 公 议 位
权 利 利 族 类 歧 约 定 的
利 国 国 公 酬罪 视 书 公
国 际 际 约 不 国 约
际 公 公 适 际
公 约 约 用 公

约 任 法 约
意 定
议 时
定 效
书

国 家 (1 )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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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公 7吾 防 战 消除 关 夹 夫

济 民 民 止 公争 于 于 于

权 权 和 约罪 一 难 难 无
、

社 利 利 惩 行 切 民 民 国
会 和 和 治 及 形 地 地 复
和 政 政 灭 危 式 位 位 人
文 治 治 绝 害 种 的 的 地
化 权 权 种 人 族 公 议 位
权 利 利 族 类 歧 约 定 的
利 国 国 公 罪 视 书 公

国 际 际 约 不 国 约
际 公 公 适 际
公 约 约 用 公

约 任 法 约
意 定
议 时
定 效
书

国 家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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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公 公 防 民 消除 夫 关 夫
济 民 民 止 公争 于 于 于

权 权 和 约罪 一 难 难 无
、

社 利 利 惩 行 切 民 民 国
会 和 和 治 及 形 地 地 笑
和 政 政 灭 危 式 位 位 人
文 治 治 绝 害 种 的 的 地
化 权 权 种 人 族 公 议 位
权 利 利 族 类 歧 约 定 的
利 国 国 公 罪 视 书 公
国 际 际 约 不 国 约
际 公 公 适 际
公 约 约 用 公
约 任 法 约

意 定
议 时
定 效
书

固 来 (1 )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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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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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81 8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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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治 女 登姻 正 奴六
笑 权 国 记的 权 公年
状 利 笑 的同 公 约九
态 公 公 公意 约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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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公 公 防 战 消除 关 夫 夫 减

济 民 民 止 公争 于 于 于 少
权 权 和 约罪 一 难 难 无 无

、

社 利 利 惩 行 切 民 民 国 国
会 和 和 治 及 形 地 地 发 笑
和 政 政 灭 危 式 位 位 人 状
文 治 治 绝 害 种 的 的 地 大d、喝、
化 权 权 种. 人 族 公 议 位 公

权 利 利 族 类 歧 约 定 的 约
利 国 国 公 罪 视 书 公
国 际 际 约 不 囡
际 公 公 适 际
公 约 约 用 公

约 任 法 约
意 定
议 时
定 效
书

国 家 (1 ) (2) (3) (4) (5) (6) (7 ) (8) (9) 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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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公 公 防 战 7育 关 关 关 减
济 民 民 止 公争 除 于 '于 于 少

权 权 和 约罪 一 难 难 无 无
、

社 利 利 才，、正,",' 行 切 民 民 国 国
会 和 和 治 及 形 地 地 发 笑
和 政 政 灭 危 式 位 位 人 状
文 治 治 绝 害 种 的 的 地 态
化 权 权 种 人 族 公 议 位 公

权 利 利 族 类 歧 约 定 的 约
利 国 国 公 罪 视 书 公

国 际 际 约 不 国 约
际 公 公 适 际
公 约 约 用 公
约 任 法 约

意 定
议 时
定 效
书

国 家 (1 ) (2) (3) (4) (5) (6) (7) (8) (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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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公 公 防 民 消 夫 夫 关 少减 妇女 巳 夫 国 一 废 公禁止 禁
济 民 民 止 公争 除 于 予 于 婚 婚于 际 日九 制止 止

权 权 和 约罪 一 难 难 无 无 政 妇 姻婚 更 禁二 度奴 约贩 并、

社 利 利 惩 行 切 民 民 国 国 治 女 登姻 正 奴六 与隶 卖 惩
会 和 和 治 及 形 地 地 b元曲巳 笑 权 国 记的 权 公年 习制 人 治
和 政 政 灭 危 式 位 位 人 状 利 笑 的同 公 约九 俗、 口 种
文 治 治 绝 害 种 的 的 地 态 公 公 公意 约 月 补奴 及 族
化 权 权 种 人 族 公 议 位 公 约 约 约 - 充隶 取 隔一
权 利 利 族 类 歧 约 定 的 约 f士μ 十 公贩 缔 离
利 国 国 公 罪 视 书 公 婚 五 约卖 意 罪
国 际 际 约 不 国 约 最 修 修 及 图 行
际 公 公 适 际 低 议正 订 类 营 国
公 约 约 用 公 年 定禁 过 似 利 际
约 任 法 约 令 书奴 的 奴 使 公

意 定 及 公 禁 隶 人 约
议 时 约 奴 制 卖
定 效 的 公 的 淫
书 约 的

国 家 (1) (2) (3) (4 ) (5) (6) (7) (8) (9) (10) (11) (1~ (13) (14) (15) 旺。 m (18) (19) 

教廷 X X X s 

洪都拉斯 s s s X s s 

匈牙利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冰岛 s S X x X X X X X X 

印度 X X X X s X X X X X 

印度尼西亚 X . 
伊朗 X X X X X x X s l"~去
伊拉克 X X x X X X X X X 

爱尔丛 s s x s x x X X X X X X X 

以色列 s s X s X X X s X x s X X X X 
一



经 公 i.~ 防 战 消除 失 关 失 减

济 民 民 止 公争 于 于 于 少
权 权 和 约罪

-‘ 

难 难 无 无
、

社 利 利 惩 行 切 民 民 国 国
会 和 和 治 及 形 地 地 笑 笑
和 政 政 灭 危 式 位 位 人 状
文 治 治 绝 害 种 的 的 地 态
化 权 权 种 人 族 公 议 位 公

权 利 利 族 类 歧 约 定 的 约
利 国 国 公 罪 视 书 公
国 际 际 约 不 国 约
际 公 公 适 际
公 约 约 用 公
约 任 法 约

意 定
议 时
定 效
书

国 家 (1) (2) (3) ( 4) (5) (6) (7) (8) (9) 任。

意大利 s s s X X X X X 

象牙海岸 X X X 

牙买加 x X X X X X 

日本 .:l S 

约曰 X X X X 

肯尼亚 X X X X 

科威特 X 

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 X X 

妇 己 失 国 一
女 婚 婚于 际 目九
政 妇 姻婚 更 禁二
治 女 登姻 正 奴六
权 国 记的 权 公年
利 笑 的同 公 约九
公 公 公意 约 月
约 约 约、 -

一
结 十
婚 五

最 修 修
低 议正 订
年 定禁 过
令 书奴 的
及 公 禁

约 奴
的 公

约

ω ü~ 0.3) 0.4) 0.5) 任。

X s X X 

X X X X 

X 

X 

X 

X 

废 禁

制止 公止
度奴 约贩
与隶 卖
习制 人
俗、 口

补奴 及
充隶 取
公贩 缔
约卖 意
及 图

类 营
似 利
奴 使
隶 人
制 卖
的 淫

的

m 0.8) 

X. 

X 

X 

X 

X X 

X X 

X X -

禁止
并
辑a飞.'
治
种
族
隔
离
罪
行
国
际
公

约

0.9) 

X 

s 

s 

X 

l~去
。口 w

82主w 



经 公 公 防 战 消除 夫 于夫 关 少减
济 民 民 止 公争 于 于

权 权 和 约罪 一 难 难 无 无
、

社 利 利 惩 行 切 民 民 国 国
会 和 和 治 及 形 地 地 复 笑
和 政 政 灭 危 式 位 位 人 状
文 治 治 绝 害 种 的 的 地 大，飞4、
化 权 权 种 人 族 公 议 位 公
权 利 利 族 类 歧 约 定 的 约
利 国 国 公 罪 视 书 公

国 际 际 约 不 国 约
际 公 公 适 际
公 约 约 用 公

约 任 法 约
意 定
议 时
定 效
书

国 家 (1 ) (2) (3) (4) I (5) (6) (7) (8) (9) 旺。

黎巴嫩 X X X X 

莱索托 X X X X X 

利比里亚 S s X X X X 

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 X X x, 

列支敦士登 X X s 

卢森堡 s S X X X X 

马达加斯加 X X X X X 

马拉维

妇 己 夹 国 一
女 婚 婚于 际 日九
政 妇 姻婚 更 禁二
治 女 登姻 正 奴六
权 国 记的 权 公年

利 发 的同 公 约九
公 公 公意 约 月
约 约 约 -

一
结 十
婚 五

最 修
低 议正

年 定禁
令 书奴
及 公

约
的

在1) (1~ (13) 包也 (15) 

X 

X X 
s X 

X X 

X 

X X 

制废止
度奴
与隶
习制

俗、
补奴
充隶
公贩
约卖

修 及

订 类
过 似
的 奴
禁 隶
奴 制
公 的
约

0.6) 任甘

X x ,' 
X s 

X 

X 

X X 

X X 

禁

公止
约贩
卖
人
口

及
取

缔
意
图

营
利
使
人
卖
淫

的

(18) 

s 

X 

s 

X 

禁

止
并
2，、正:" 

治
种
族
隔
离
罪
行
国
际
公

约

四

X 

X 

X 
l~去
。口liJ

口 332
liJ 



经 公 公 防 间 消 关 夹 夹于 减

济 民 民 止 公争 除 于 于 少
权 权 和 约罪 一 难 难 无 无

、

社 利 利 惩 行 切 民 民 国 国
会 和 和 治 及 形 地 地 笑 笑
和 政 政 灭 危 式 位 位 人 状
文 治 治 绝 害 种 的 的 地 态
化 权 权 种 人 族 公 议 位 公

权 利 利 族 .类 歧 约 定 的 约
利 国 国 公 罪 视 书 公
国 际 际 约 不 国 约
际 公 公 适 际
公 约 约 用 公

约 任 法 约
意 定
议 时
定 效
书

国 家 (1) (2) (3) (4) (5) (6) (7) (8) (9) 0.0)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马里 X X X X X X 

马耳他 s X X X 

毛里塔尼亚 s 

毛里求斯 X X X X 

墨西哥 X s X 

摩纳哥 X X 

蒙古 X X X X X 

摩洛哥 51 S X X XI X 

莫桑比克

妇 己 英 国 一
女 婚 婚于 际 日九
政 妇 姻婚 更 禁二
治 女 登姻 正 奴六
权 国 记的 权 公年
利 笑 的同 公 约九
公 公 公意 约 月
约 约 约 -

一
，址τ. 十
婚 五

最 修 修
低 议正 订
年 定禁 过
令 书奴 的
及 公 禁

约 奴
的 公

约

ω 任a 包3 ω 0.5) 旺。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s X X 

X X 

X X 

X X X 

废 禁
制止 公止
度奴 约贩
与隶 卖
习制 人
俗、 口

补奴 及
充隶 取
公贩 缔
约卖 意
及 图
类 营
似 利
奴 使
隶 人
制 卖
的 淫

的

m 包8

X 

X X 

X 

X 

X X 

X 

X X 

禁
止
并
是6、正~' 
治
种
族

隔
离
罪
行
国

际
公

约

0.9) 

X 

X 

时 O !:Þ

~j3:~ 
ro:=!w 

。气、、

也 85
w 



经 公 公 防 战 消除 夫 于关 关 少减 妇女 己 夫 国 一 废 禁 禁
济 民 民 止 公争 于 于 婚 婚于 际 目九 制止 公止 止

权 权 和 约罪 一 难 难 无 无 政 妇 姻婚 更 禁二 度奴 约贩 并
、

社 利 利- 惩 行 切 民 民 国 国 治 女 登姻 正 奴六 与隶 卖 才10，:正~. 

会 和 和 治 及 形 地 地 发 发 权 国 记的 权 公年 习制 人 治
和 政 政 灭 危 式 位 位 人 状 利 b元《巳- 的同 公 约九 俗、 口 种
文 治 治 绝 害 种 的 的 地 态 公 公 公意 约 月 补奴 及 族
化 权 权 种 人 族 公 议 位 公 约 约 约 一 充隶 取 隔一
权 利 利 族 类 歧 约 定 的 约 !士日 十 公贩 缔 离
利 国 国 公 罪 视 书 公 婚 五 约卖 意 罪
国 际 际 约 不 国 约 最 修 修 及 图 行
际 公 公 适 际 低 议正 订 类 营 国
公 约 约 用 公 年 定禁 过 似 利 际
约 任 法 约 令 书奴 的 奴 使 公

意 定 及 公 禁 隶 人 约
议 时 约 奴 制 卖
定 效 的 公 的 淫
书 约 的

国 家 (1) (2) (3) (4) (5) (6) (7) (8) (9) (1.0) 0.1) o.~ 0.3) 0.4) (15) 旺。 佳节 任由 0.9) 

王简鲁

尼泊尔 X X X X X X 

荷兰 s s s X X X X X s X X X X X X 

新西 II s s S X X X X X X X X X 

尼加拉瓜 X X X 

尼日尔 X x X X X X X X X X 

尼日利亚 X X X X X X X 

挪威 主 Xd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l~ 去

阿曼 s 
一一一一 --'--



经 公 公 防 民 消除 夫 于夫 夫于济 民 民 止 公争 于
权 权 和 约罪 一 难 难 无、

社 利 利 惩 行 切 民 民 国
会 和 和 治 及 形 地 地 笑
和 政 政 灭 危 式 位 位 人
文 治 治 绝 害 种 的 的 地
化 权 权 种 人 族 公 议 位
权 利 利 族 类 歧 约 定 的
利 国 国 公 罪 视 书 公
国 际 际 约 不 国 约
际 公 公 适 际
公 约 约 用 公
约 任 法 约

意 定
议 时
定 效
书

国 家 (1) (2) (3) (4) (5) (6 ) (7 ) (8) (9) 

巴基斯主H X X 

巴拿马 工 X X X X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 s X X 

秘鲁 X X s X X X 

菲律宾 X s s X X X s 

波兰 X X X X X 

葡萄牙 S X X X 

卡塔尔 X 

犬韩民国 X X 

减 妇 己 夫 国

少 女 婚 婚于 际
无 政 妇 姻婚 更
国 治 女 登姻 正

笑 权 国 记的 权
状 利 发 的同 公

态 公 公 公意 约
公 约 约 约
约 结

婚
最

低
年
J飞A吁

及

旺。 (11) o.~ 0.3) 包也

X s 

s s 

X s 

X X 

X X X 

s 

X 

一 制废止目九
禁二 度奴
奴六 与隶
公年 习制
约九 俗

月 补奴- 充隶一
十 公贩
五 约卖
修 修 及

议正 订 类
定禁 过 似
书奴 的 奴
公 禁 隶
约 奴 制
的 公 的

约

0.5) 旺。 包节

X :x: 

s 

X X 

X 

X 

公禁止
约贩
卖
人
口

及
取

缔
意
图
营
利
使
人
卖
淫

的

0.8) 

X 

x 
X 

X 

止禁
并
4, 、正电4、
治
种
族
隔
离
罪
行
国
际
公

约

包9

X 

X 

X 

X 

l&.S 
0 口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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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公 公 防 民 消除 夫 夫 夫

济 民 民 止 公争 于 手 于
权 权 和 约罪 一 难 难 无

、

社 利 利 惩 行 切 民 民 国
会 和 和 治 及 形 地 地 发
和 政 政 灭 危 式 位 位 人
文 治 治 .绝 害 种 的 的 地
化 权 权 种 人 族 公 议 位
权 利 利 族 类 歧 约 定 的
利 国 国 公 罪 视 书 公
国 际 际 约 不 国 约
际 公 公 、适 际
公 约 约 用 公

约 任 法 约
意 定
议 时
定 效
书

家 (1 ) (2) (3) (4) (5) (6) (7) (8) (9) 

南方共
J b X 

J尼亚 X X X X X 

d王达 X X X X X 

萨摩亚

圣马力诺

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 X X 

沙特阿拉伯 X 

塞内加尔 X X X X XI X 

少减 妇 己 关 国 一
女 婚 婚于 际 目九

无 政 妇 姻婚 更 禁二
国 治 女 登姻 正 奴六
发 权 国 记的 权 公年
状 利 笑 的同 公 约九
末，、怡、 公 公 公意 约 月
公 约 约 约 -

一
约 结 十

婚 五

最 修
低 议正

年 定禁
川T、 书奴
及 公

约
的

旺。 也) Q~ 包3 Q4) Q5) 

X X s X 

X 

X 

制废止
度奴
与隶
习制

俗、
补奴
充隶
公贩
约卖

修 及
订 类
过 似
的 奴
禁 隶
奴 制
公 的
约

任。 m 

X s 

X X 

X 

X X 

梁

公止
约贩
卖
人
口

及
取

缔
意
图
营
利
使
人
卖
淫
的

任8

X 

止禁
并
1'电正、

治

种
族
隔
离
罪
行
国

际
公

约

任9

s 

s 

l~去
。口 _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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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公 1岳 防 民 消除 关 关 关 减 妇

济 民 民 止 公争 于 于 于 少 女
权 权 和 约罪 一 难 难 无 无 政、

社 利 利 惩 行 切 民 民 国 国 治
会 和 和 治 及 形 地 地 笑 发 权
和 政 政 灭 危 式 位 位 人 状 利
文 治 治 绝 害 种 的 的 地 太，、、 公

1t 权 权 种 人 族 公 议 位 公 约
权 利 利 族 类 歧 约 定 的 约
利 国 国 公 罪 视 书 公

国 际 际 约 不 国 约
际 公 公 适 际
公 约 约 用 公

约 任 法 约
意 定
议 时
定 效
书

国 家 (1) (2) (3) (4) (5) (6) (7) (8) (9) 旺。 (11) 

塞舌尔 X 

塞拉利昂 X X 

新加坡

索马里 X 

南非

西班牙 X X X X X 

斯里兰卡 X 

苏丹 X XI X 

苏里南 XI X X 

斯威士兰 X X X 

瑞典 XI Xd X X X XI X X XI X 

已 夫 l 国 一
婚 婚于 际 目九
妇 姻婚 更 禁二
女 登姻 正 奴六
国 记的 权 公年
发 的同 公 约九
公 公意 约 月
约 约 -

一
，扯μ 十
婚 五

最 修 修
低 议正 订
年 定禁 过
令 书奴 的
及 公 禁

约 奴
的 公

约

(1~ (13) (14) (1~ (16) 

X X X 

X 

X X 

X X X 

X S X 

X 

X 

X X X X 

废 禁
制止 公止
度奴 约贩
与隶 卖
习制 人

俗、 口

补奴 及
充隶 取

公贩 缔
约卖 意
及 图
类 营
似 利
奴 使
隶 人
制 卖
的 淫

的

任节 (18) 

X 

X X 

X 

X X 

X X 

X 

X 

禁

止
并
#，飞正, 
治
种
族
隔
离
罪
行
国

际
公

约

包9
X 

X 

X 

l~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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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公 J丢 防 民 消 关 关 关
济 民 民 止 公争 除 于 于 于

权 权 和 约罪 一 难 难 无
、

社 利 利 惩 行 切 民 民 国
会 和 和 治 及 形 地 地 笑
和 政 政 灭 危 式 位 位 人
文 治 治 绝 害 种 的 的 地
化 权 权 种 人 族 公 议 位
权 利 利 族 类 歧 约 定 的
利 国 国 公 罪 视 书 公

国 际 际 约 不 国 约
际 公 公 适 际
公 约 约 用 公

约 任 法 约
意 定
议 时
定 效
书

国 家 (1) (2) (3) (4) (5) (6) (7) (8) (9) 

瑞士 X X X 

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 X X X X 

太国

多哥 X X X 

东加 X X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X X 

突尼斯 X X X X X X X X 

少减 妇女 己 夫 国 一
j昏 婚于 际 日九

无 政 妇 姻婚 更 禁二
国 治 女 登姻 正 奴六
笑 权 国 记的 权 公年
状 利 笑 的同 公 约九
太』、、 公 公 公意 约 月
公 约 约 约 -

一
约 ，性μ 十

婚 五

最 修
低 议正

年 定禁
令 书奴
及 公

约
的

旺。 0.1) {l~ 0.3) 但也 0.5) 
X 

X 

X 

X X X 
-一

X X X 

废
制止
度奴
与隶
习制
俗
补奴
充隶
公贩

约卖
修 及
订 类
过 似
的 奴
禁 隶
奴 制
公 的
约

旺。 0.7) 
X X 

X X 

X X 

X X 

禁
公止
约贩
卖
人
口

及
取

缔
意
图

营
利
使
人
卖
淫

的

0.8) 

X 

止禁
并
，，也让π」zp 

治
种
族
隔
离
罪
行
国

际
公

约

0.9)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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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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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态 公 防 战 7育 关 关 关 少减 妇 已 关 国 一 废 禁 禁
济 民 民 止 公争 除 于 于 于 女 婚 婚于 际 目九 制止 公止 止

权 权 和 约罪 一 难 难 无 无 政 妇 姻婚 更 禁二 度奴 约贩 并、

l~去
社 利 利 惩 行 切 民 民 国 国 治 女 登姻 正 奴六 与隶 卖 d' 飞正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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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大会于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的第 2758(XXV工)号决议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于给秘书长的一个

照会(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收到)中声明:

‘ 1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由现已不再存在的当时中国政府签字、

批准或加入的多边条约，我国政府将研究其内容，然后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加以

承认.

" 2.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蒋介石集团根

本无权代表中国. 他们盗用 f 中国『名义对任何多边条约的签字、批准戎加

入都是非法，无效的. 对于这类多边条约，我国政府将予以研究，然后根据

情况决定是否加入.

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后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前，中华民国曾: (a) 

批准、加入或接受上列公约第(6)、( 11 )、( 12 人 (15)、 (16 )和( 17) 项，

和(b) 签署了上列公约第( 1 )、 (2 )、 (3 )和 (13)项，但未予批准. 中华民

国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签署了上列公约第(4)项，并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九

日存放了一份批准文书 o (详情参看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78oV o6 

第三、四页和有关公约的说明。)

b 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后者取代了越南共和国)于一九七六年七月

二日统一，组成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截至一九七八年六月三十日为止，越南

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尚未就继承问题表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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